
深圳市公共安全隐患与事故举报奖励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公共安全管理，及时发现安全隐患，防止和减少公共安全事故，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广东省重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规定》、《深圳市安全管理条例》等的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任何单位或个人发现企业、医院、学校等企事业单位或有关场所存在下列事项的均有权举报：
　　（一）违反法律、法规、标准，存在的生产安全、消防等安全隐患；
　　（二）发生重伤、死亡事故，事故单位或有关人员破坏或伪造事故现场、隐瞒不报或未及时、如实报告的；
　　（三）危险边坡等地质灾害隐患；
　　（四）其他可能导致事故发生的安全隐患。
　　第三条 市应急办和各区（新区）安委办应向社会公布安全隐患举报电话，建立健全举报网络。市应急办接受全市范围内的举报，各区（新区）安委办接受各自辖区的举报。
第二章 举报和受理
　　第四条 举报采用电话方式进行。市公共安全隐患举报电话：12350；各区安委办自行设立隐患举报电话。
　　第五条 举报人的举报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一）安全隐患或重伤、死亡事故事实及与之有关的证据材料；
　　（二）被举报单位（人）的名称（姓名）、地址、电话等可供核实的有效查找方式；
　　（三）举报人的姓名、联系方式。
　　第六条 为方便核实被举报单位或人员的违法事实，鼓励举报人提供真实姓名，以及工作单位、住址、通讯联系方式等相关信息。
　　第七条 举报人应当对举报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对借举报之名捏造事实，诬告他人，或者以举报为名，干扰正常工作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八条 举报的受理和办理工作应当遵守下列程序：
　　（一）由负责举报受理的机构（市应急办或各区安委办）登记举报材料，并根据隐患所属的管辖区域或者根据隐患的性质进行信息分类、转送到至相关辖区或相关部门；分类转送时限为隐患受理后3个工作日内。
　　（二）相关辖区或相关部门负责隐患的信息核实和反馈，经核实属实并属于本部门职责范围内的举报事项，应当在20个工作日内落实督促整改，并将核实结果和调查处理情况反馈举报受理机构；经核实不属实或不属于本部门职责范围内的，应在5个工作日内反馈举报受理机构；对于重大安全隐患，情况紧急的，应当立即协调有关部门依法采取有效措施，消除隐患。
　　（三）举报受理机构对在规定时间内未落实隐患整改的举报事项进行督办。
　　（四）举报受理机构应当及时将相关辖区、部门的反馈处理结果归档，并做好统计工作。
　　第九条 举报受理和办理人员应当对举报人的相关信息保密，不得向被举报单位或人员泄露举报人的相关信息。
第三章 奖励及违纪处理
　　第十条 安全隐患经查证属实且举报人提供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的，举报受理机构应对首次举报人应当予以奖励，向市应急办举报的事项具体标准为每宗500元。各区（新区）的奖励标准由各区（新区）另行规定。
　　第十一条 奖励所需资金由举报受理机构列入财政预算，统一管理。
　　奖励资金的管理、使用应当遵守财政部门的规定，并接受财政、审计、监察等部门的监督检查。
　　第十二条 举报事项核实后，决定给予奖励的，举报受理机构应当在核实后20个工作日内通知举报人领取奖金。
　　第十三条 举报人应当自接到奖励通知之日起20日内，向举报受理机构提供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到举报受理单位领取奖金，逾期未领取的，视为自动放弃。
　　第十四条 举报受理或办理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根据相关规定视情节轻重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一）伪造举报材料骗取举报奖金或冒领举报奖金的；
　　（二）对举报人或举报查处工作推诿、敷衍、拖延的；
　　（三）因工作失职造成举报人身份或举报材料泄漏，给举报人造成不良影响的；
　　（四）故意向被举报人（或单位）泄漏举报人身份或举报材料的；
　　（五）对举报人进行打击报复的。
第四章 附则
　　第十五条 各区安委办应参照本办法制定本辖区公共安全隐患与事故举报奖励办法。
　　第十六条 下列举报不适用本办法的奖励规定：
　　（一）对已受理或正在查处的隐患或事故的举报；
[bookmark: _GoBack]　　（二）负有安全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的工作人员的举报；
　　（三）受害者的投诉。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原《深圳市安全生产隐患与事故举报奖励暂行办法》（深安监管规〔2007〕1号）即废止。
